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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推进加入 GPA谈判  扩大政府采购对外开放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  屠新泉 
 

    与私人采购相比，政府采购的一个根本特征在于它是利用公共资金来满足政府的消费和投资

需求，这也从政治上决定了政府采购往往天然地偏好本地或本国企业，因为它们是公共资金的主

要来源。但从经济角度看，这种本地偏好又必然会抑制竞争并导致一定的效率损失。因此，政府

采购制度必须在政治和经济考量之间寻找一个适当的平衡。从国际规则来看，在（GATT）初期，

政府采购作为一种例外而不适用国民待遇原则，即各国有权在政府采购中歧视外国商品。但随着

贸易自由化的深入，各国对政府采购市场开放的呼声越来越大，并在 1979 年达成了第一个《政

府采购协议》（GPA）。经过多次更新和扩展，WTO于 2014生效最新版的《政府采购协议》。但和

其他多边协议不同的是，GPA是一个诸边协议，即仅对签署该协议的WTO成员有效，且不是每

个 WTO 成员必须参加。目前共有 48 个 WTO 成员参加了该协议，有 12个成员正在谈判加入该

协议。GPA通过将国民待遇原则重新适用于政府采购，以及建立一系列确保公开、公平、透明的

政府采购程序的规则，使得参加方之间的相当部分政府采购彼此开放，并将各国政府采购制度置

于一个基本的国际规则框架之下，对提高各参加方政府采购市场的开放性、竞争性和公平性发挥

了重要作用。 

    在我国加入WTO谈判过程中，部分成员要求我国同时加入 GPA，但考虑到当时我国尚未建

立规范的政府采购制度，我国并未承诺加入 GPA，而是承诺在加入WTO之后尽快启动加入 GPA

的谈判。在 2003 年我国颁布实施《政府采购法》之后，我国政府采购市场快速发展，2007 年全

国政府采购规模达 4660亿元，是 2001年 651亿元的 7倍。在 GPA参加方的强烈要求下，同时也

是考虑到我国履行入世承诺和推动政府采购市场改革开放的需要，我国于 2007 年 12 月 28 日，

我国提交了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GPA）的申请书和初步出价清单，自此开启了我国政府

采购市场国际化的步伐。 

    我国政府对加入 GPA谈判高度重视，并付出了巨大努力。国务院决定由财政部负责我国加入

GPA谈判准备和谈判工作，并建立了由财政部牵头 15个部委组成的加入 GPA研究工作组。2013

年国务院又成立 24个部门组成的加入 GPA谈判领导小组，由一位副总理担任组长。2018年，我

国宣布将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定》（GPA）进程。自 2007年 12月的首份出价之后，

我国又分别于 2010年 7月、2011年 11月、2012年 12月、2013年 12月、2014年 12月和 2019

年 10 月提交六份修改出价。每一次出价与之前相比都有显著的进步，特别是最新的第七次出价

首次列入军事部门，增加了 7 个省，出价范围涵盖了除自治区外的全部 26 个省和直辖市，新增

了 16家国有企业和 36所地方高校。同时增列了服务项目，调整了例外情形。这份出价是我国加

快加入 GPA谈判进程的重大举措，充分展现了我国扩大开放的形象，表明了我国加入 GPA的诚

意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决心。与此同时，我国也在不断推进政府采购制度的改革与完善，2014

年我国修正了《政府采购法》，2015 年施行《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2017 年修正了《招标投标

法》和《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一系列规章制度的调整使得我国的政府采购制度更加符合国际

规范，为加入 GPA做好了充分的国内制度准备。 

    当前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使得经济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制面临挑战。中国作为全

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已经一再声明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维护全球化。在 WTO 多哈回合谈

判长期停滞，其他新议题难以形成共识的情况下，GPA是当前WTO体制中为数不多的运行较好、

仍处于健康发展中的诸边协定，近年还吸收多个新参加方，而且近期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F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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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参照GPA制定了政府采购规则。这都表明政府采购市场的开放得到了众多WTO成员的支持，

已经成为经济一体化的重要领域。因此，我国加快加入 GPA进程，正是以实际行动表明对全球化

和WTO的支持。尽管加入 GPA仍然面临许多体制性、技术性的现实困难，但只要坚定加快改革

开放的决心、勇于担当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责任，我国将能够尽快完成加入 GPA谈判，扩大我国

政府采购市场的开放，完善我国的政府采购制度，同时为多边贸易体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自己的

贡献。 


